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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產品之驗證制度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 

林銘洲 

一、前言 

隨著台灣經濟的蓬勃發展，人們追求綠色消費、健康的觀念日益普

及，因此也帶動有機農業的發展，不只投入有機農業生產的人數不斷增

加，有機農產品的產量及消費市場均持續增長，反映出有機農業在台灣已

進入萌芽成長期。但是在經濟自由化的全球化市場競爭，也使有機農產品

的競爭白熱化，消費者的購買選擇不再只是在地生產的有機產品，更可選

擇來自其他國家具有價格競爭優勢的有機農產品，對國內有機農產品的發

展帶來挑戰。 

有機農業的首要目標是使土壤生命、植物、動物和人這些相互依存的

生態群落保持健康和生產與生活達到和諧的境界。鑑於台灣地區氣候溫暖

潮溼，土壤易受淋洗而造成養分流失，且土壤中有機質分解較快，農作物

栽培需仰賴大量肥料以補充養分。加以農業經營專業化及集約化的耕作模

式，為確保農作物之產量及外觀品質，農民常需施用大量化學肥料及不定

期噴灑農藥防治病蟲害，據統計，台灣地區化學肥料及農藥使用量年平均

分別高達 120 萬公噸及 1 萬公噸（以農藥有效成分含量計算）以上。長期

大量施用化學肥料，可能造成土壤微生物相改變致養分失衡、土壤理化性

質改變致土壤劣化及地力降低。農藥施用不當，不僅影響農民健康，對農

作物產生藥害、病蟲對藥劑產生抗藥性、危及有益昆蟲、土壤微生物，並

對水資源、土壤及生態環境產生污染。因此，為提昇農產品品質及安全性，

並兼顧環境維護與生態平衡，有機農業已成為農業熱門之討論課題。 

有機農業是整體的生產管理系統，它促進和加強農業生態系的健康，

包括生物多樣性、生物循環和土壤生物活動等。有機生產系統旨在實現社

會、生態和經濟上可持續的最佳農業生態系為基礎。 

有機農業是促進和加强農業生態系統健康，包括生物多樣化、生物圈

及土壤生物活動的整體性生產管理系统。它強調應優先使用原生物料的管

理方式，考慮到各區域條件應採用因地制宜的方式。這一目標的實現要通

過儘量採用農業的、生物的及機械的方法，而不是採用合成原料來達到系

統内部的所有特定機能。因此，有機生產系統的設計要做到： 

1. 加强整個系統内的生物多樣性。 

2. 增加土壤生物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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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維持土壤長期肥力。 

4. 循環使用植物性和動物性廢料，以便向土地歸還養分，並因此儘量减

少不可更新資源的使用。 

5. 在局部組織的農業系統中依靠可更新資源。 

6. 促進土壤、水及空氣的健康使用並最大限度地降低農業生產可能對其

造成的各種污染。 

7. 處理農產品時重視使用謹慎的方法，以便在各個環境環節保持產品的

有機完整性和主要品質。 

8. 在一定的轉型時期内（具體時間長短取决於土地歷史及所生產的作物

和家畜類型等具體因素），為現有農田確立有機生產系统。（FAO/WHO, 

2001） 

依據國際有機農業運動聯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 IFOAM）之定義，有機農法的目標就是要創造具整

合性、人性化並在環境和經濟上永續的生產系統。在此體系的操作下，最

終目的在使農場依賴其本身所產生的再生資源（renewable resources）以及

對於生態及生產過程或互動管理達到最佳狀態，因而可提供適當的作物、

畜產、人類營養、病蟲害防治，並適度地對人力資源和其他資源提供回報。

我國對有機農業之定義為：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利用原則，不允許使用

合成化學物質，強調水土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之管理系統，並達到生產自

然安全農產品目標之農業（農委會,2003）。 

二、世界有機農業的發展概況 
（一）生產概況 

依據德國有機農業基金會（SOEL， Stiftung Oekologie & Landbau）2003

年2月調查結果目前世界上約有2,300萬公頃之土地正實行有機農業。有機農

產品的市場正在蓬勃發展，不僅在歐洲和北美地區，也包括在許多的開發

中國家，許多國家的政府部門均關心有機農業之發展(Minou Yussefi et 

al ,2003)。世界實行有機農業的國家大約有100多個，且有機栽培之區域正

不斷地增加。主要的區域分布在澳洲1,050萬公頃, 阿根廷320萬公頃，義大

利超過120萬公頃，美國有95萬公頃（如表一、圖一）。有機農業土地占耕

地面積最高的國家為北歐之列支敦斯登17％，奧地利11.3％，瑞士9.7％，

芬蘭7.94％（如表二、圖二）。以有機農場數統計最多的國家分別為，義大

利56,440場，印尼45000場，墨西哥34,862場（如表三）以區域性之有機農

場數統計分別為歐洲44.1％，拉丁美洲19％，亞洲15.1％，北美洲11.3％（如

圖三）。 



 

25 

Table 1: Land Area Under Organic Management

(SOEL-Survey, February 2003)

Figure 1: The ten Countries with the Largest Land Area Under Organic 
Management

(Source: SOEL-Survey, Februar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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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Land Area Under Organic Management in Percent of Total Agricultural Area

(SOEL-Survey, February 2003)  

Figure 2: The ten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Land Area Under 
Organic Management                              (Source: SOEL-Survey, February 2003)

 

有機農業的發展遍及全世界，依據各種不同的驗證團體調查未開發地

區收穫的農作物至少有 1,070 萬公頃。在大洋洲是世界中實行有機農業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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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區域約有 2,400 個農場，面積一千零六十萬公頃。事實上，大部分這

些區域位於澳洲並且是低度開發的放牧土地，約有 99 萬 4 千公頃。然而﹐

澳洲仍必須輸入其他有機的產品。在歐盟中, 包括 12 個國家（保加利亞，

愛沙尼亞，拉脫維亞，立陶宛，馬爾他，波蘭，羅馬尼亞，斯洛維尼亞，

斯洛伐克亞，捷克共和國，匈牙利，塞浦路斯）和 EFTA 國家（冰島，列

支敦斯登，挪威 , 瑞士）和土耳其，波士尼亞共和國－黑賽哥維那，克羅

埃西亞和南斯拉夫等，在有機農法的管理之下有超過 510 萬公頃，約占歐

洲耕地面積的 2％。拉丁美洲國家有機耕地，總計約 470 萬公頃占該區域土

地之 0.5％。在北美地區超過 150 萬公頃有機耕地，約占該地區之 0.25%。

在亞洲實行有機農業國家之比例仍然非常低，但是該區域在「轉變」為有

機農業之土地面積正在快速增加中。亞洲的有機耕地約 60 萬公頃。非洲南

部國家中有機的耕作面積約有 20 萬公頃。世界有機耕地分怖狀況以大洋洲

約占 46%最多，歐洲約 23％和拉丁美洲 21%次之(如圖 4）。 

Table 3: Organic Farms World-wide

(Source: SOEL-Survey, Februar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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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otal Area Under Organic Management - Share for each continent              
(Source:SOEL-Survey, February 2003)

 

Figure 4: Total Number of Organic Farms – Share for each continent
(Source: SOEL-Survey, February 2003)  

（二）市場 

依據德國世界貿易中心（ITC，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的統計，預

估世界的有機產品市場 2000年約160億元左右,在 2001年將達190億元﹐預

估2003年將達230至250億美元，其中歐洲占100至110億美元，美國110至130

億美元，日本350至450百萬美元，預估至2005年全世界有機農產品市場將

達290至310億美元（如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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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Overview World Markets for Organic Food & Beverages (forecast)

Note: Official trade statistics are not available. Compilations are based on rough
estimates. Sales figures are based on an exchange rate of US$ 1.00 = € 1.00.

*Finland, Greece, Portugal, Spain, Norway, Poland, Hungary, Czech Republic, Estonia,Latvia, Lithuania

(Source:Compiled by ITC, December 2002)  

根據 Willer and Yussefi （2001）之報告，未來三年台灣有機食品之進

口金額將從每年 1 千萬美元，增加為 2 千萬美元。 

三、形成有機驗證之理由 
有機農產品與一般農產品最大的差異是在生產、加工、運輸等過程中

避免使用化學合成資材、不自然的生產方法及有礙食品安全之添加物。因

為，該兩種產品在外觀上並無顯著差異，但卻在售價上有顯著差異，常成

為不肖業者以不合格有之機農產品欺騙消費者，惟有透過具有公信力之驗

證標章方能區別兩者之不同。 

（一）資訊不對稱 

所謂資訊不對稱，係指市場上買賣雙方對產品的瞭解或資訊的獲得處

在不對稱的情況。當資訊不對稱存在時，擁有資訊的一方可能會利用另一

方對資訊的缺乏而以品質較低的產品充當品質較高的產品而獲得較高的利

潤。然而當消費者知道品質參差不齊時，他會考慮購得較低產品的機率而

只願以較低的價格購買，於是市場價格降低。但當市場價格降低後，高品

質的產品因生產成本較高，而不得不漸漸從市場上退出，低品質產品則因

有利可圖而漸漸增加，於是消費者願意支付的價格更往下降。如此惡性循

環的結果，只剩下劣質品在市場上流通，產生了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

亦即劣幣驅逐良幣的效果（莊，2000）。 

（二）信號放射 

因為資訊不對稱對買賣雙方均不利，於是擁有優良產品的賣方便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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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發出信號（signal），例如以廣告、品牌、第三者驗證或（勞動市場中的）

文憑等方式，將自己的優良產品與其他產品區隔，以吸引及取信買者。為

解決有機農產品市場中資訊不對稱的問題，有機農產品的驗證即為信號放

射最重要的方式，而消費者則會以篩選（screening）的方式來選擇優良的賣

者，以保障自己的權益。 

（三）有機農產品之信任問題 

有機農業是達到台灣農業永續經營的方法之一，共同具有促進資源循

環利用，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因此永續農業體系信任問題，主要為有機

農法生產、銷售及消費問題，此三方面問題的嚴重性將會影響有機農業下

個行動者互信的關係。 
 

四、有機農產品驗證之具體做法 
認證（accreditation）對驗證機構所從事有機農產品管理作業要點所定

驗證工作之認可及授權。驗證（certification）驗證機構就農產品，其生產、

加工及行銷過程符合有機農產品管理作業要點要求所作之證明（農委

會,2003）。驗證是由官方驗證機構或官方認可的驗證機構所進行的，就食

品或食品管理系統是否符合要求提供書面或等效保證的程序。對食品的驗

證可酌情根據一系列檢驗活動進行，這些活動可以包括持續即時檢驗、對

質量保證系統的稽查及對成品的檢查（FAO/WHO,2001）。有機食品的經營

者、加工者及零售者遵守維持有機農業產品完整性的標準。有機農業的首

要目標是使土壤生命、植物、動物和人這些相互依存的生態群落的健康和

生產力達到最優化。有機農業在環境保護、生態保育及食品安全等方面均

有貢獻，受到各國政府及消費者之重視。然因有機農產品外觀與一般農產

品並無顯著差異。因此，常有以假亂真的情況發生，使消費者產生之信任

問題。因此，有機農業的驗證及標章便成為區別的重要依據，亦成為各國

發展有機農業重要的一環。 

（一）主要國家有機農業相關規範： 

根據記載，在德國、瑞士、英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有機農業的思潮

多在 1930 年代開始發展，然而世界各國多在 1970 年代才開始重視及發展

有機農業，有機農業的驗證便隨著時間的演進而有改變。（黃,2003） 

多數國家均先由類似有機農業協會的民間組織先訂定有機農業生產準

則及相關規範，合乎規定者則發給該協會有機農產品標章以示區別。當有

機農業發展漸漸成熟，消費者便會期望政府以公權力為有機農業把關，而

生產者亦希望政府以公權力為其有機農產品背書，於是先進國家均訂有驗

證制度加以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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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 2003 年頒佈之「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資格審查程序」、「有機農

產品生產規範-作物」、「有機農產品管理作業要點」及「有機農產品

生產規範-畜產」。 

2.IFOAM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e 

Movement）的有機農產品生產及加工基準（Basic Standards for 

Organic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2002 年版），有機食品生產、加

工、標示及行銷準則（Guidelines for the  Production, Processing, 

Labeling and Marketing of Organically Produced  Foods），以及認證

計畫之操作手冊（Operational manual for the IFOAM Accreditation 

programme）。 

3.聯合國的有機食品規範 (GL 32 – 1999, Rev. 1 – 2001,Codex 

Alimentarius - Guidelines for the Production, Processing, Marketing and 

labeling of Organically produced Foods）。 

4.歐盟的有機農產品規範（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092/91 of 24 

June 1991 on organic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ndications 

referring thereto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oodstuffs）。 

5.德國的有機農業法（Gesetz zum ökologischen Landbau，又稱 Öko- 

Landbaugesetz）及有機農產品標示法（Gesetz zur Einführung und 

Verwendung eines Kennzeichens für Erzeugnisse des ökologischen 

Landbaus，又稱 Öko-Kennzeichengesetz 或簡稱 ÖkoKennzG） 

6.美國有機農業計畫（The National Organic Program）標準（Program 

Standard）。 

7.日本 2000 年制定有機農産物及有機農産物加工食品檢査認證制度。 

（二）驗證之產品項目及對象 

1.觀察國外重要之有機農業驗證規範，發現驗證項目會隨著有機農業

之發展而演進，主要項目包括（黃，1997）： 

（1）先對植物產品加以規範，而後才對動物產品、漁產品、蜜蜂

產品、林產品及採集農作物等加以規範。 

（2）先對國內及初級產品規範，而後才將加工及進口產品包括進

去。 

（3）先對生產階段規範，而後加入儲藏、運輸及包裝等過程。 

（4）在有機農業或新引入之有機農產品的發展初期，可以容許外

購(brought-in) 的植物材料 (plant material) 或牲畜、飼料及動

植物肥料等，惟應漸漸減少購入非有機資材，而應自其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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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農場購入。因此美國有機規範甚至將有機禽畜飼料加以規

範（必須為 100％有機），以作為有機農場購入禽畜飼料時之

依據。此可作為我國對有機資材規範之參考。 

2.在驗證對象方面，均以生產者、加工業者及進口業者為主，亦即上

述三者經驗證後可使用有機標章。雖各規範均未對有機零售業者加

以驗證，但零售業者仍應受有機農產品標示法之規範。 

另根據歐盟之規定，因歐盟國家規範相同，其有機農產品可以在境內

自由進出口，凡是向第三地進口，必須符合下列兩項： 

（1）經歐盟有機農業管理委員會審核列出之國家（目前已審核通

過之國家，包括阿根廷、澳洲、捷克、匈牙利、以色列及瑞

士），並經該國指定之檢查機構驗證監督下生產之產品。 

（2）經第三國的管理機構證明，合乎歐盟之相關規定生產與驗證。 

（三）驗證機構之管理 

1.國外之做法 

多數有機農業發展先進的國家均有相關法律規範或國家驗證制度，則

不必再針對各協會或驗證機構加以審核。若不是從已審核在案的國家進

口，才以驗證機構來審核。一般而言，各國的驗證工作多經由批准的民間

機構操作或執行，並要求應定期繳交相關報告及資料，具備足夠數量且訓

練合格的工作人員，以及按照有機農業生產準則對生產或加工業者執行嚴

格的驗證等。IFOAM 及美國所規定之驗證有效期限為 4 年及 5 年。 

西班牙的有關規範明訂，地區政府為執行有機農業法律的權責單位。

而德國則區分聯邦政府及各邦政府之分工及職掌分別為： 

（1）聯邦政府之「消費者保護、營養與農業部」（即最高農政機構）

負責下列事項： 

A.私人驗證機構之核准 

B.取消驗證機構之核准 

C.核發私人驗證機構之編號 

D.核發進口有機食品之販售准許 

E.核發有機農產品或食品之成分說明 

（2）各邦政府則被授權負責下列事項： 

A.全部或部分委任私人驗證機構、或能擔負驗證機構任務之自然人

或法人，依據歐盟法律辦理驗證工作。 

B.管理與監督驗證機構之前提條件及實施驗證之過程。 

2.國內之做法 



 

33 

我國「有機農產品管理作業要點」規定，驗證機構取得農委會認證之

有效期限為三年，期間每年需接受該會評鑑。評鑑不合格者，即終止其認

證。期滿仍繼續辦理驗證者，應於有效期限屆滿三個月前向農委會會申請

展延，接受該會重新審查認證，申請手續及相關審查同新申請案辦理。逾

期未申請展延或未經核准展延者，原認證自動終止。連續三年評鑑績優之

驗證機構，認證有效期限得延長三年。驗證機構違反本作業要點情節重大

者，該會得撤銷其認證。驗證機構經評鑑不合格或因違反本作業要點而遭

終止或撤銷認證者，於該會通知函發文日起六個月後始可另案向該會提出

認證申請。 

驗證執行人員的專業素養及客觀公正性是驗證制度成功與否的關鍵，

因此依據上開要點要點規定，要求驗證機構應有適當之組織及驗證人員。

驗證人員應接受該會核可之有機農業教育訓練機構訓練，並經考試合格，

始得從事對有機農產品生產、加工、行銷過程之調查、檢驗、監督、追蹤

及考核工作。驗證人員應具有農業專業知識，熟悉當地農業環境。除驗證

工作外，具有協助解決生產者改進生產技術諮商之能力。 

基此，本（93）年度農糧署擬開設驗證人員訓練課程，使各機構驗證

人員能具備基本的驗證能力及專業知識。同時要求經過訓練及通過考核（或

擁有證書）之人員方能擔任驗證工作，以提升驗證水準及維護驗證之公信

力。 

（四）驗證標章的管理及型態 

有機農產品證明標章：依商標法第七十三條註冊取得之有機農產品證

明標章（農委會,2003）。標誌是指食品附帶的標籤上呈現的，或在食品附近

展示的（包括促銷或贈送目的展示）所有書面、印刷或圖形内容

（FAO/WHO,2001）。驗證標章之用途，在作為資訊不對稱時之信號放射，

使消費者能識別合格的有機農產品，同時亦保障生產者之權益。觀察過去

的演變，各國有機農產品標章都由民間有機農業協會率先使用。因為各種

不同的民間標章容易使得消費者混淆，同時消費者亦希望以政府公權力篩

檢民間標章以保障消費權益；另一方面，生產者亦希望以政府的公信力為

標章背書及推廣。因此，地方或中央政府在民意的要求下便陸續設置了官

方的標章。 

1.各國驗證標章之制訂情形 

以德國為例，消費者認為該國九個有機農業協會的標章實嫌過多。而

當東西德合併以後，東德地區大力發展有機農業，於是 Sachsen 邦政府便為

了推廣該邦的有機農產品而設立了有機農業標章如圖 5。到了 1999 年，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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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被全國有機農業聯盟（由全國 9 個有機農業協會組成）及德國農業行

銷協會中心（Centrale Marketing Gesellschaft der deutschen Agrarwirtschaft，

簡稱 CMG 共同採用為德國統一的「半官方」有機農產品的標章。惟因各地

農民不願以該邦標章作為全國標章，而該邦農民亦不樂意將所使用之標章

提供他邦農民使用，因此，由聯邦政府的消費者保護、營養與農業部部長

發起、由買賣業者及有機協會協議完成的全新的官方有機農業標章（如圖 6）

便於 2001 年 9 月起實施。該標章為免費使用，但提供產品者（包括農民、

加工業者及進口商，買賣業者則不需要）若欲在其特定產品上張貼或列印

國家標章，則必須在第一次使用前，為每一個產品，向管理該標章之「有

機標章股份有限公司」（Öko-Prüfzeichen GmbH，簡稱 ÖPZ GmbH）申請使

用。 

依據德國有機農業規範，凡是合乎歐盟有機農業規範生產之有機農產

品，方得以 BIO（生物）或 ÖKO（生態）產品出售，且必須於標示上載名

驗證機構名稱及其編號。但是否張貼歐盟、德國標章或各協會標章，則由

產品提供者自行決定（黃,2003）。 

 

圖 5 德國舊的半官方標章

 

圖 6 德國的官方標章 

國家標章對於各國有機農業之發展有顯著的幫助（Willer et al, 

2001）。表五中第一個是歐盟的標章，凡合乎歐盟規範之當地產品或進口產

品均可張貼。 

美國自 2002 年 10 月 21 日開始使用國家標章及文字標示，如圖 7、圖

8。左圖以綠白為主之標章准許 95％以上為有機成分的產品張貼作為標示，

右圖文字提供單一成分的產品標示，例如直接以小標章貼在蔬菜、水果上，

或出現在肉類、牛奶、雞蛋或乳酪等單一產品之包裝上。 

然而標章的使用有時亦發揮政策的功能。某些國家利用稍微不同的標

章推廣本國有機農產品及辨識進口有機農產品。例如歐盟的奧地利在 2003

年其有機農場比率已高達 11.3％，是全世界有機農場比率第二高的國家。

然而因東邊緊鄰著有機農業快速發展且價格相對便宜的捷克及匈牙利，西

邊又面對德國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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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歐盟各國及日本的有機農產品標章 

歐盟（官方） 荷蘭（官方） 挪威（民間） 

 
 

 

丹麥（官方） 西班牙（官方） 瑞典（民間） 

 

瑞士（民間） 芬蘭（官方） 法國（官方） 

 
 

 

捷克（官方） 比利時（民間） 日本（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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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的競爭，為保障本國有機農產品，奧地利將有機農產品標章分為

本國及進口兩種，如圖 9 及圖 10 所示。圖 9 為彩色標章，中間白底黑字之

AUSTRIA 用以標示 70％以上國產的有機農產品或食品，圖 10 為黑白標章，

用在進口有機農產品的標示。 

 

圖 7 美國有機農產品標章 

Aorganic@ 

 

圖 8 美國有機農產品標示 

 

 

圖 9 奧地利國產有機農產品標章

 

圖 10 奧地利之進口有機農產品標章 

3.設置國家驗證標章有下列益處： 

（1）替消費者為有機農產品把關。 

（2）為生產者證明有機農產品品質。 

（3）易於推廣、介紹。 

（4）幫助消費者辨別，避免被不同標章、標示或商標混淆。 

（5）有助於吸引隨性購買者，對超市有機農產品之銷售有極大幫助。 

（6）有時能達區別本國及進口農產品之功能。（黃,2003） 

（五）違規處罰 

違反歐盟有關生產、加工、標示之規範者，最高可處以一年之徒刑或

最高 3 萬歐元之罰款。除此之外，對於相關人員或機構未依法通報或處置，

或未適時、未正確、未完整通報或處置者，最高可處 2 萬歐元之罰款。可

見除了應依規範生產、加工、行銷及標示外，另通報及處置亦是驗證中非

常重要的一環。標章的濫用亦將受到懲罰，德國有機農業標章法即明確規

範濫用有機農業標章者，將處以最高一年之徒刑或最高 3 萬歐元之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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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1991）。在美國違反有機農業計畫標準規定處 1 萬美元之罰款。

（USDA,2000） 

在日本登録認定機關的認定之生産者及販賣業者違反ＪＡＳ標章的使

用規定，處１年以下有期徒刑及100萬日元以下之罰款。（農林水產省,2001） 

五、結 語 

近年來，由於國人生活品質日益提高，對於飲食健康及環境保護特別

重視，因此，有機農產品特別受到消費者的青睞。為兼顧消費者與生產者

之權益及需求，未來除需落實有機農產品驗證品管制度外，更需積極開拓

有機農產品市場、暢通其資訊與物流管道，以促使有機農業之永續發展。

相信在政府、民間有機驗證機構、生產者及社會大眾共同努力下，國內有

機農業的發展必將更加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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